
对建立我国商事法制的探讨

谢次昌

当前
,

经济战线正在推进流通领域的改革
,

大力疏理流通渠道
,

以适应商品生产大发展

的要求
。

特别是在中央确定把解决商品 流通领域 中出现的问题作为今年农村工 作 的 重 点以

后
,

流通问题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十分关注的一个向愚
`

形势的发展
,

给法制建设提出 了

一个新的课短
,

即如何建立我国商事法制的问题
。

下面仅就这个 向题谈点个人的看法
。

建立我国商事法制的必要性

商事法是调整商品流通领域中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
。

笔者把调整商品流通领域经济关系

的法律称为
“
商事法

” ,

是为 了与含义比较广泛的资本主义商法和含义比较狭窄的商业法区别

开来
,

以探讨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商事法律体系
,

使我国法制建设与商品流通的发展相适应
。

资本主义商法的
“ 商

” ,
一

其含义比较广泛
,

它不仅指商品交换过程 中所发生的买卖行为
,

即所谓 “ 固有商
” ,

而且包括与商品交换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行为
,

如银行交易
、

股票交易
、

票据行为
、

运输及仓库寄存
、

财产保险之类的
“ 辅 助商

” ,

甚至把其他一切企业以营利为 目的

的活动
,

包括加工制造活动
,

也算在内
。

例如
,

在现今的资本主义国家里
,

公司法这种规定

企业组织结构和活动原则的法律
,

就是被当作商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的
,

尤其是民商法

分立的国家
,

公司法的内容则直接成为商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
。

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把商法的

调整范围搞得这么宽
,

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的
。

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
,

无论是商

品交换还是企业的营利活动
,

均被看作是私人的事情
,

国家一般采 取不干预原则
。

资本主义

国家把民法作为 “ 私法
” ,

就是这个原因
。

但是
,

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
,

商事关系的

主体和经营形式 日益繁多
,

原来民法的一些规范和制度已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
,

于是作为民

法的补充和变更的一 套商法制度就应运而生
。

这样
,

在私法范围内
,

凡是民法不能调整的或

者需要补充的
,

就统统成了商法的调整对象
。

至于经济法
,

按照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
,

它既

不属于私法
,

也不属于公法
,

而是具有中性特征的一个法律部门
。

这种情况
,

与我们国家的

法律体系是大相径庭的
,

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资本主义商法那一套搬到中国来
。

但是
,

我国

目前的商业法其范围又过于狭窄
,

难以概括商品流通领域的全部经济关系
。

因为就社会经济

活动来说
,

商品流通领域不仅包括商业部门
,

而且包括物资部门
、

粮食部 门
、

医 药 部 门
,



甚至还包括运输部门和外贸部门
。

如果只用商业法来概括商品流通领域的经济关系
,

那么势

必忽略流通过程 中许多重要部分
,

不利于搞活整个商品流通
。

因此
,

为了把商品流通作为一

个相对独立的过程来研究
,

制定一些适应整个商品流通过程共Hf] 遵守需要的法律规范和法律

制度
,

就必须建立一套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商法
,

又不限于商业法的商事法制
。

商事法制所以应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
,

是客观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个流通过程所

决定的
。

我们知道
,

任何社会化的大生产都包括两个过程
,

即生产过程和 由交换组成的流通

过程
。

马克思说
: “

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
。

在流通以外
,

商品所有者只同

他 自己的商品发生关系
。 ’ ,

①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
,

千万个企业要交换生产品
,

就必须经过流

通
,

如果没有流通这一过程
,

一个个生产单位不能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
,

就不能组成社会经

济
。

同时
,

商品要进人消费领域
,

也必须以流通作为媒介
,

没有流通这个媒介
,

商品的价值

就得不到补偿
,

产品的使用价值也无法实现
。

所以
,

流通过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必经

的重要阶段
。

流通过程虽然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
,

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经济过程
,

它又有 自己

相对的独立性
。

主 要表现在
:

第一
,

它有 自己独立的运动规律
。

价值规律 (商品必须按照它

的价值进行交换 )
、

商品 自愿让渡规律 (商品交换中
,

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
,

才能让渡

自己的商品和占有别人的商品 )
、

供求规律 (商品供求之间的比例关系必须相适应 )
、

节约流通

时间规律 (尽量缩短商品的销售时间 ) 等
,

就是流通领域特有的规律
。

第二
,

它有 自己独立

的运动形式
。

在资本主义社会
,

商品流通一般是通过市场来进行的
。

社会主义社会 由于是建

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
,

因此
,

除 了通过市场以外
,

还要通过国 家 的 调 拨
。

第三
,

它有 自己特殊的敏感性
。

流通过程是生产者以及整个社会成 员相互 间经济利益关系比

较集 中的场所
,

并反过来影响生产过程
,

因此
,

流通过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敏感
,

各种利

益关系和生产中的问霆
,

都会在流通中反映出来
。

流通领域这种相对的独立性
,

从法制建设
_

L必然要求制定一些共同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制度
,

以便调整流通 过 程 中 发 生 的 各 种经济

关系
。

建立商事法制不仅有客观的必然性
,

而且有紧迫 的现实性
。

当前
,

我国国民经济的形势

十分喜人
,

工业持续增长
,

农业连年丰收
,

城 乡人民的收入普遍增加
,

特别是农村放 宽政策

以后
,

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大大提高
,

农村正处在 由自给半 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的

历史转变之中
。

商品生产的大发展
,

暴露了流通领域的许多问题
,

我们的许多工作一时跟不
一

上去
,

农村出现 了买难卖难的现象
,

不少地方水果腐烂
、

鲜奶变质
、

鱼虾变臭
、

粮食发霉
,

数量之大令人震惊 ! 其实
,

我们的商品并不是真正多了
,

许多东西按人均 占有水平计算还是

很低的
,

全国还有少数地方的农民生活 比 较 困 难
。

这种买难卖难的现象正是 流 通 渠 道不

畅
,

商品交换不发达的集中表现
。

对这些问愚
,

中央十分重视
,

曾经在政策上作过许多规定
,

对流通体制进行 了初步改革
。

例如
,

明确规定
,

由过去单一的国营渠道经营
,

过渡到多渠道

经营
,

允许农民有条件地进入农村流通领域
。

但是有些人就是不同意
,

或者忧心忡忡
,

不去

贯彻执行
,

或者放弃领导
,

或者 互相扯皮
,

使一些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
。

这

里 当然有认识上的问题
,

但与我们的商事法制不健全也有关系
。

在商事法中占重要地位的商

业法至今尚未草拟
,

已经制定的其他单行法规也很少
,

这就迫切要求我们根据当前大力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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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生产的形势和流通领域改革的要隶
,

积极研究我国商事法制的建设向题
,

用法律手段来

保证和促进商品流通的发展
。

对我国商事法体系的设想

我国商事法是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
,

是经济法所包括的若干法规基本领域或大的类别

之一
。

基于这种观点
,

笔者认为我国商事立法的实体法
,

应 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
:

第一部分是按流通渠道或服务领域而制定的单行法规
,

其中包括物资管理法
、

粮食管理

法
、

国营商业法
、

供销合作社法
、

城 乡合作商业法
、

城 乡个体商业法
、

工业产品 自销法
、

城

乡集市贸易法
、

城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法
、

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法
、

城市小商品市场法
、

饮

食服务业法
、

特种行业管理法
、

旅游法等
。

这一部分法规是商事法的基础
,

因为在流通领域
,

各种商事活动主要是通过流通渠道来进行的
。

过去
,

我国的流通渠道主要是三条
,

一是管理

各国营生产
、

建设单位之间相互交换生产资料的物资供应系统
: 二是向全国人民供应各种消

费资料 (也包括少数生产资料 ) 的国营商业系统
,
三是负责收购农产品 (包括畜牧业

、

林业
、

渔业和各种农村副产品 ) 和供应工业品 (包括各种农业生产资料 ) 的供销合作社系统
。

供销

合作社和国营商业部门不同的是
:

国营商业面向城市
,

供销合作社面向农村
。

此外
,

城镇合

作商店
,

街道经销
、

代销店等集体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
,

在商品流通中所占的比例很小
。

现

在
,

随着流通体制的改革
,

流通渠道已经大大增加
,

除原来的几条主要渠道以外
,

城 乡合作

商业
、

撼乡个体商业
、

工业 自销以及各种形式的贸易市场
,

发展非常迅速
,

大约工业消费品货

源的 30 %
。

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40 %
,

要通过这些渠道进行交换
。

此外
,

各种新的服务行业

如旅游业
,

也蓬勃兴起
。

因此
,

按照流通渠道和服务领域制定各种单行法规
,

使之适应商品交

换的需要
,

就成了当前法制建设的一项迫切任务
。

这里
,

还想讲一下关于物资管理渠道的问题
。

我们现行的物资管理体制是五十年代初
,

仿效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
。

这种体制
,

在建立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
,

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

需要方面
,

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
。

但是
,

由于它否定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
,

忽视价值规律和

市场的作用
,

因而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
。

因此
,

对现行物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就是十分必要

的
。

这种改革的方向是
:

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
,

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
,

按经济区域组织物资

公司
,

扩大物资的市场供应
,

以改变封闭的少渠道
、

多环节的物资流通体制
,

建立多渠道
、

少环节
、

开放的物资商品流通市场
。

这样
,

把物资管理法列入商事法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
。

第二部分是按流通领域的各种管理职能而制定的特别法规
,

其 中包括物价法
、

商标法
、

广告法
、

商品检验法
、

商品贮运法
、

民族贸易法
、 .

市场管理法等
。

这一部分法规反映了流通

领域一些共同的规律
,

适用于整个流通领域
。
如果说第一部分法规是纵向法规的话

,

那么第

二部分法规也可以说是横向法规
。

这部分法规极为重要
,

作为商事方面的特殊 法律制度
,

主

要表现在这些法规之中
。

第三部分是涉及商事方面的其他经济法规
,

.

其中包括计划法
、

合同法
、

信贷法
、

税收法
、

保险法
、

票据法
、

会计法
、

统计法等
。

这部分法规
,

不仅适用于流通部门
,

而且也适用于生

产部门和其池有关部门
。

这部分法规与流通过程结合在一起
,

调节着一部分流通中的经济关

系
,

因而也应该成为商事法制的一个组成部分
。

例如
,

计划法是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重要保

证
,

它的原则适用于一切经济领域
,

尤其在流通领域
,

计划管理显得更加重要
。

社会主义经

济的计划性主要表现在整个社会经济的计划化程度
,

而计划所要解决的问题
,

主要还在于如



何协凋好部门之间
、

地区之 I’ al
、

企业之间的关系
,

这些 基本
_

L都是流通领域 中的向题
。

由此

丁她 汁划月; 尽管井不是流通领域特有的法律
,

但它对流通领域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
。

这
, ,

吊分趁
、

规 讨流通领域的适用性
,

反映了经济法与商事法的隶属关系以及商事法与其他类别

;

遭灼 续叫 城性
。

商事趁`的程序法是否需要作 一些特殊规定呢 ? 从我国目前的实践看
,

经济法的诉讼程序

岁 : :浅 卞沂讼法和刑事诉讼法
。

作为经济法 一个组成部分的商事法
,

当然不必再去作程序性

记定
飞

但鉴 于经济方面的纠纷很 多涉及行政诉讼
,

而目前我国尚无行政诉讼法
,

因此
,

在商

介心的单行 法规中
,

就有必要根据实际需要
,

增加程序性的条款
。

关于建立几项商事法律制度的建议

流通领域由 于其有相对的独 立性
,

因而有必要建 立一些专门法律制度
。 _

E述第二部分法
一

少 {
,

冷 J
l

物价
、

商标
、

广
一

告
、

商品检验等法规
,

实际 卜就是属干这些方面商事法律制度的法

见 讹 几部分法规中关 于计划
、

合 I司
、

信贷
、

税收
、

保险
、

票据等法规
,

也是属于一些法律

洲变的法规
,

不过这些法律制度是把商 事法律制度包括在其中的适 用 l俪更广的 经 济 法 律制

犯 卜向提川 的儿点建 i义
,

不是说商事法律制度只有这几项
,

而是指目前还没有建 立或者 尚

仁几
:

湃而 义迫 切需 要建 立或完善的几项 商事法律制度
。

这些制度是
:

一 、

小
一

场 信 惠服务 制度
。

随着 l习民经济的发展
,

信息和预测越来越显得重要
。

尤其在流

必 顶域
,

如果对市场的供求情况缺乏信息和预测
,

生产就难以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
,

产品就

铆
,

以傲到达悄对路
,

就有
,

叮能给因家
、

集体和 个人的利益带来该大损失
。

例如
,

今年春节前
` _ 、

; 苏 褚州“ }街头出现 丁
一

批日l东临沂 长途贩运生姜的农民
,

他们忧心忡忡
,

个个 叫苦不迭
。

加卜 去平荞 竹前 夕
.

他们在 当地以 毛角五分
一

斤买到生姜贩运到射阳
,

以九角到一元二角
1

,

沂欠出
,

哗较了钱
。

在此以后
,

射阳县人民开始自种生姜
.

商 业部门也从外地调运了大批生

牛
,

刊台
,

i )矛地 l义
`

的生姜运销户却对行情 变化毫无知觉
,

今 年春 竹前又运来 大批生姜
,

造成供

泣 }
一

孔 洲位 年更岁末
,

雨舌交加
,

贩姜农民走义 走不了
,

卖又卖不掉
,

结果
,

四角一斤买
一

知勺
’

{
一

妥被迫以 伏 角 I。分
一

斤贱 卖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
。

这说明在农村迸一步放宽政策
、

~

民进 人流 通 领 J或以后
,

;立切需 要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
。

农业 如此
, 一

I二业也是如此
。

卜!前
,

次减
` ·

色
一

凡件
” ` f日、 车

、

缝纫机
、

手表 ) 的生产能 力
,

已经超过 ; !了场的需 要
,

如不及时调
~
丫

一

必将迅 , ,父吏加严 币的经济损失
。

与此同时
.

“

新 几大什
” (电冰箱

、

洗衣机
、

电风扇 ) 言卜1
:
叹 遨川趋严 币

、
.

如不采取拼施
,

也将 重蹈
“
老

_ _

: 大件
”
的覆辙

。

出现这种情况
,

实际 卜也

个熬认也问题
。

}妇此 可见
,

信息是发展商品 生产和商品流 通所不
日

J’ 缺少的
_

重要条件
。

但是
,

- ` 、

拱 }八称的厂
、
空

, _

厂作却是很薄弱的
,

流通部门虽然 井展 了 些信 念厂作
,

但机构很不健个
,

七
.

于磅 :
`

:
_

州服 务 厂伪远 了̀能适应形势的要求
。

囚此
,

子f
,
必要建 众市场信息的服务制度

,

普

提
、
、 作种齐样的信

碑

息服务公司
,

实行 有偿征求信
J

自
、

和有偿使用信息的制度
,

以建立商品流

:
`

丫; : 、 之
、

系统
,

扩大信息来源和信息交涣
。

最近
,

商业部制定 了 商业市场预测工作暂行条

钊商业部门 市场顶测的组织领 导
、

内容 与分工
、

预测方法以及信 以发布
一

与传递等各方而
·

`
鱿体规定

。

在这个笨础上
,

我们应 该进一 步探讨我国市场信息服务制度的内容和形式
,

、

扮 分 川 娜式的社会主义商事法制贡献力最
。

一 、

市场 开放制度
。

商品流通必须通过 市场
,

而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作



用
,

就必须在国内实行开放制度
,

即实行多种经济形式
、

多条流通渠道
、

多种经营方式
、

少

环节的开放制度
,

特别是打破地区间封锁割据
、

按经济区域组织流通的制度
。

这 里
,

涉及的

实际上是一个流通体制问题
。

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墓本完成后
,

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
。

可是
,

后来由于 “左倾
”
思想的影响

,

在流通领域也

出现 了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
。

限制和取消小商小贩
,

关闭 自由市场
,

合并流通渠道
,

结果
,

市场越 统 越 严
,

越 统越死
,

不仅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损失
,

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 大不

便
,

而且也违背 了商品流通的规律
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
,

流通领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

化
。

目前
,

除城 乡合作商业和个体商业有了很大发展以外
,

流通渠道也在逐渐增多
,

地区间

的封锁割据状况有 了明显改变
,

并且在改革批发制度
,

以减少流通环节
。

当前的任务
,

就是逐

步制定有关法律
,

使党在这方面的政策具体化
、

制度化
,

·

尽快建立我国的市场开放制度
。

三
、

市场公示制度
。

公示制度是资本主义商法的一项制度
。

在资本主 义 社 会 里
,

为 了

确保商事活动的安全进行
,

当事人在进行交易时
,

就需要了解 对方的情况
。

特别是股份有限

公司这种企业形态
,

其股份极其分散
,

不仅外部关 系人需要了解公司的情况
,

而 且股 东也需

要了解公司的情况
,

因此
,

法律规定必须将涉及 股东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重要 事 项 公 诸于

众
,

以保护交易安全进行
。

这种制度就叫做公示制度
。

这种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的意义上
,

反

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经营中尔虞我诈的一种担心和扼制
,

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 交换的

客观要求
。

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
,

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
。

但是
,

由于在目前的情况下
,

国家
、

集体
、

个人利益之间还有一定的矛盾
,

人们对市场交易的

的安全性
、

可靠性仍很关心
,

因此
,

参照资本主义国家法制建设的经验
,

建立我国的市场公

示制度
,

仍是必要的
。

市场公示制度 的内容似应包括工商业登记制度
、

营业执照制度
、

卫生许

可制度
、

商品质量公开制度
、

明码标价制度等
。

四
、

消 费者利益保护制 度
。

保护消费者利益
,

历来是世界各国所关心的问题
。

按照一些

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
,

在商品交易中
,

经营者一般处于强者的地位
,

而消费者则处于弱者的

地位
,

消费者利益保护制度就是从保护弱者这一原则出发的
。

社会主义社会
,

生产的目的就

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 要
,

企业的经济效益最终也要从

消费者那里得到体现
。

涸此
,

社会主义社会更应该注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
。

在这个问题上
,

我们过去是强调不够的
,

不仅生产部门存在着 为生产而生产的现 象
,

商 业 部 门 也 存 在 着

经营作风不正
、

服务质量差的问题
。

经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革
,

许多企业的经营作风正在逐步

改善
。

但是
,

仍然不乏这种现象
:

为了片面追求利润
,

擅 自将供应居民的国家计划商品成批

抬价卖给商贩
; 有的营业点随意涨价

、

克扣顾客
、

怠慢甚至捉弄顾客 ; 还有一些商业部门
,

以紧缺商品为资本
,

大搞不正之风
。

所有这些都是严重侵犯消费者利益的行为
,

也是与社会

主义商业的宗 旨不符的
。

其原因除行政和经济制度不健全以及商业体制上存在着
“ 大锅饭

” 、

“ 铁饭碗 ” 的弊病以外
,

更主要的是 由于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
。

因此
,

很有必要制定消费者

利益保护法
,

建立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制度
。

这里说的消费者利益
,

一般包括这样几个内容
:

第一
,

等 价交换
。

一般地说
,

当商品和劳务基本符合其价值出售时
,

消费者的利益就得到保

护
。

第二
,

提供商品和劳务的选择性
。

这种商品的选择性在于商品的数量是否充足
,

质量是

否可靠
,

品种是否齐全
,

所提供的劳务是否完好
、

固定
。

第三
,

提供商品和劳务的时间性
。

这就是保证消费者能以较少的时 间消耗
,

购得预期的商品和劳务
。

第四
,

提供商品和劳务的

安全性
。

这是指保证提供给消费者的商品和劳务对捎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无害
。

第五
,

提供商



品和劳务的文明性
。

这是指在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和劳务时的服务态度之优劣
,

经营作凤是否

良好
。

作为消费者利益保护制度
,

应该对流通过程中所有涉及消费者利益的方面作出具体规

定
,

包括消费者利益受到侵犯时所应采取的措施
,

·

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
,

专门设立保护消

费者利益的机构
。

以
_

..l 就是笔者对建立我国商事法制问题的一些看法
,

由于流通领域的情况比较复杂
,

商

事方面的一些重要法律现在还未制定
,

法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才开始
。

因此
,

这些意见还

是很不成熟的
。

这里只是作为一种探索
,

提出来与大家共同研究
。

论 我 国 的 高 教 立 法

宋 占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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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的高教立法和法制建设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受到过很大的挫折
,

但仍然取得 了 巨 大 的成

果
,

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
,

成绩尤为突出
。

我国的高教立法和法制建设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
,

并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经验
,

但是还很不完备
,

还不能满足四化建设的需要
。

当前
,

应切实地把它提到重要议事 日程上来
,

主要是
:

一方面 要 做

好现有高教法规的整理
、

修改
、

补充工作
;
一方面分别轻重缓急

,

有计划地加速高教立法的进 程
;

同时
,

还要抓好现行高教法规的执行和遵守这一重要环节
。

随着我国高教事业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加强
,

以法律手段规范和管理高教

事业的重要性
,

正 日益被更多的同志所认识
。

高教立法和高教法 制建设问题
,

正在被提到我

闪立法机关和教育行政机关的议事 日程上来
。

与此相适应
,

对高教立法和高教法 制建设的研

究 仁作也应子以加强
,

以配合和促进我国高教立法和高教法制建设工作
。

本文拟在这方面做
一

些初步尝试
。

(一 )

概观我国建国以来的高教立法和高教法制建设
,

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
。

第
一

阶段 ( 1 9 4 9年一一 1 9 5 6年 )
: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
。

这 阶段由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
,

当时高教面临的任务主要是接收
、

调整
、

改造旧 的

};石件院校
,

把它们改造
、

建设成人民的
、

社会主义的高等院校
。

这一时期 制定的法规有
:

(l )
一

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公布的 《共 同纲领
》 ,

当时起临时宪法的作

川
。

J七第五章
《文化政策 》 ,

为我国教育立法
,

其 中包括高教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
。

它
一

首先规

定 了对待新接收下来的旧学校的基本原则
,

即
“ 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

,

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


